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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不起诉制度中被不起诉人的 
权益保障机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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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相对不起诉制度对被不起诉人作出的“犯罪”定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折

射出部分制度缺陷，侵害了被不起诉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依据不起诉决定

对被不起诉人作出犯罪的否定评价在理论上有违现代法治倡导的无罪推定原则，

在实践中也变相剥夺了被不起诉人在审判阶段本可享有的权利，同时相对不起

诉制度缺乏对被不起诉人有效的救济，也不能与“公诉转自诉”程序良性衔接。

我国应当推动相对不起诉制度的改革，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理念指导，完善相

对不起诉制度中对被不起诉人的权益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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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不起诉，又称为酌定不起诉，其依据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

条第二款的规定，是指对依法构成犯罪而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起诉。a 我国

相对不起诉制度自 1979 年由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以来，通过数次变革完善，在

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在该制度日渐完善、运作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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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表象下，存在着被不起诉人权益保障不足的问题。例如，部分省公安厅颁

布的《公安派出所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工作规范》中表明 a，犯罪记录包括“行

为人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由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不起诉情形，此

规定将相对不起诉制度中的被不起诉人与定罪判刑、定罪免刑的被告人同等对

待，在被不起诉人身上贴上了犯罪标签，侵犯了被不起诉人的合法权益。

事实上，相对不起诉中检察机关是否享有定罪权这一议题在学术界一直保

持着热度，即相对不起诉条款中的“犯罪情节轻微”是否表明检察机关已经将

被不起诉人的行为定性为犯罪？本文将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价值导向，剖析相

对不起诉制度中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犯罪化处理的负面影响，同时对相对不

起诉制度中被不起诉人权益保障机制的构建提出了一些拙见。

一、我国相对不起诉制度的渊源及适用现状

我国 1979 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免予起诉”制度，b 当时

的免予起诉制度赋予了检察院“定罪免刑”的权利，且在同时期被司法实践滥用。c

当时学界反对该制度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认为该制度威胁到了法院的审判权，d

担心其会导致司法秩序的混乱。在多方因素的作用下，我国于 1996 年对《刑事

诉讼法》作出了第一次修正，e 此次修正旨在取消检察机关定罪免刑的权力，意

图通过建立相对不起诉制度来取代原有的“免予起诉”制度。

我国相对不起诉制度的演进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立法者对检察机关起诉

裁量权的限缩目的，尤其是取消了检察机关定罪免刑权，以保障司法秩序的稳定，

但至于相对不起诉制度中“犯罪情节轻微”是否意味着检察机关已经对被不起

诉人作出了“犯罪”的否定评价，学界依旧争论不休，后文将详细阐述。

a　例如我国浙江省、贵州省公安厅等。

b　该法第 101 条规定，“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免予起诉”。

c　白淑卿．关于完善免予起诉制度的思考［J］．现代法学，1990（2）：45-48．

d　张泗汉．取消免诉规定 完善不起诉制度［J］．人民司法，1996（5）：4．

e　该法第 142 条第 2 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此条是对原 101 条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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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不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的重要体现，不仅在我国刑事诉讼的司法

实践中发挥着案件筛选、审前程序分流以减缓诉讼压力的积极作用，同时还展

现出我国司法领域对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坚决维护与遵循。一方面，

相对不起诉制度贯彻了诉讼经济原则，提高了刑事诉讼领域的司法效率。大量

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于审查起诉阶段通过不起诉决定得以终结，节约了诉讼成

本，保证审判机关将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情节恶劣、案情复杂的案件中，以维

护司法公正，保障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相对不起诉制度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的重要渠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惩罚犯罪为思想本位，惩罚犯罪似乎一

直是刑事诉讼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相对不起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对情节轻微

的行为人作出不起诉决定，正是刑事政策中“宽”的落实。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不起诉制度愈发完善，在刑事司法

实践中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2019 年，全国人民检察院共审查起诉案件

1413742 起，审查起诉 1818808 人，不起诉 190258 人，不起诉案件较 2018 年增

长 35.3%，不起诉率为 9.5%，同比增长 1.8 个百分点。a2020 年，全国人民检察

院共审查起诉 1572971 人，不起诉 249312 人，不起诉案件同比增长 31%，不起

诉率为 13.7%，同比增长 4.2 个百分点。b 由此可见，自 2018 年我国刑事诉讼法

新增认罪认罚制度以来，我国检察机关对不起诉条款的适用显然更得心应手，

不起诉制度在审前程序的分流和过滤中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这些不起诉案

件中，相对不起诉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19 年酌定不起诉的人数为 14.8 万人，

占不起诉总人数的 78%，2020 年酌定不起诉的人数为 20.2 万人，占不起诉总人

数的 81%，c 相对不起诉依旧属于不起诉制度的主流。对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法定不起诉和第一百七十五条存疑不起诉条款的被不起诉

人，不论是学界还是司法实践，毫无争议地将其认定为无罪，但占据主导地位

的相对不起诉制度中的被不起诉人是否应当贴上犯罪标签，学术和实践中皆无

统一的定论。可以说，相对不起诉制度中被不起诉人的权益保障机制是否完善，

a　2019 年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

b　2020 年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

c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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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着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人权保护理念的构建。

二、相对不起诉中对被不起诉人犯罪化处理的制
度缺陷

相对不起诉条款中的“犯罪情节轻微”是否意味着检察院已经行使了定罪权，

将被不起诉人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众多学者在论述相对不起诉制度时，默认了

这种入罪化的否定评价，也有少部分学者对此提出疑问，认为应当舍弃对被不

起诉人行为“犯罪”定性的评价，而代之以“刑事违法性”的评价。a

中肯而言，相对不起诉制度中对被不起诉人进行犯罪化处理是有据可循的。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不仅从正面规定了何为犯罪行为，而且从负面对“但书”行为

进行了排除。相对不起诉条款中的“犯罪情节轻微”当然不属于“但书”这种情

节显著轻微的情形，但逐字推敲，并不能排除其属于“犯罪”的可能性。相对不

起诉条款的适用条件是“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其中“不

需要判处”并不与犯罪定性的“应当判处”相互排斥，所以，刑法第十三条的规

定并不能否认检察机关依据相对不起诉条款对被不起诉人作出的决定具有定罪的

效力。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还规定了法院对于被告人的非刑罚处置方法，由此条

可知，法院在审判程序中对于构成犯罪的行为可作出刑事处罚和免予刑事处罚这

两种判决。此条与相对不起诉条款可谓极度相似，只是两个条款适用的主体不同，

一个适用于法院判决，一个适用于检察院的相对不起诉决定。根据正常的思辨逻辑，

法院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措施条款与检察院适用的相对不起诉条款二者对于相对人

行为的法律定性是相同的，皆为“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

刑法第十三条和第三十七条似乎为相对不起诉决定等同于有罪判决的观点

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检察机关是否有权像法院一样将某

个行为定性为法律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司法实践中，若赋予检察机关定罪权，

会对相对不起诉制度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严重损害相对不起诉制度中被不起

a　王英．论相对不起诉概念的重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15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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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人的权益保障机制，侵犯被不起诉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当前并没有前科消除

制度，前科者此生都会被打上犯罪的烙印，遭受社会的区别对待。一个被打上

犯罪标签的人，基本与社会公职岗位或者入伍无缘，甚至会影响到自己的下一

代择业。部分私营企业或者类似律师、公证员等特殊职业，也都要求入职者提

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否则会遭致各种形式和实质上的歧视性对待。根据犯

罪标签理论，有犯罪标签的犯罪人极易由初级偏差行为者演变为更为严重的次

级偏差行为者，从而成为一名真正的越轨者 a，这对犯罪者回归社会极度不利。

表面上看，相对不起诉制度中的被不起诉人与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最终都没

有收到过任何刑罚处罚，但是如果被不起诉人与被告人都被贴上了犯罪标签，

遭受了同等潜在但是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这对于相对不起诉制度中的被不起

诉人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就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而言，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

比起相对不起诉制度的被不起诉人多经历一道审判程序，且不说多出了中立的

第三方对案件本身进行不受先入为主偏见影响的重新评估，还多出了审查起诉

阶段没有的当庭质证、申请回避等权利。因此，本文认为相对不起诉中对被不

起诉人犯罪化处理有以下制度缺陷：

（一）与无罪推定原则相冲突

相对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人作出“犯罪行为”的定性，有违当今法治社

会主张的无罪推定原则，与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不符。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保

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维护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司法公正，

加快我国民主与法制的建设进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2 条展现出了无罪推

定的理念，“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细琢此条

我们可以推断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只有人民法院才能将一个人的行为定性

为犯罪，其余任何机构或组织都没有此项权利，即定罪权仅法院独有，检察院

并不享有此项权利。二是在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前，任何人都不应被定性为

有罪，即只有经过审判程序，一个人的行为才可能被认为是犯罪，审查起诉阶

a　强音．犯罪标签理论在我国刑事法视野的价值体现［J］．河南社会科学，2013（7）：101-102．



·231·
相对不起诉制度中被不起诉人的权益保障机制探究2021 年 7 月

第 3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l	 https://doi.org/10.35534/al.0303024

段是不能将一个人的行为定性为犯罪的。在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作出的相对

不起诉决定中，作为前提条件之一的“犯罪情节轻微”，就有将被不起诉人的

行为定性为“犯罪行为”之意，即不起诉决定在事实上已经默认了被不起诉人

的行为属于犯罪行为，只是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检察机关行驶

了起诉裁量权，该案件不需要起诉至法院。作为常态化的理解，我国相对不起

诉条款造成了法律条文与法治原则的冲突，不利于保障被不起诉人的合法权益，

不利于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司法公正。

（二）变相剥夺了被不起诉人在审判阶段本可享有的权利

相对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人作出入罪化处理，提前在审查起诉阶段结束了

对“犯罪行为”的认定，间接剥夺了被不起诉人在法庭上本可享有的权利，这与

我国坚持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理念相悖。只有坚持审判中心主义，刑

事诉讼程序才能充分有效地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才能保障刑事案件得到

权威公正的审理。我国相对不起诉制度设立的初衷就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实施案件

筛查、做好审前程序分流工作，将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重案要案、疑难杂案中，

以更好的贯彻审判中心主义。然而，追求司法效率不能以牺牲司法公正为代价，

不能以损害诉讼参与人享有的合法权益为前提。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虽

然可以控告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侵权行为，申请非法证据排除，不受非法强制、

非法侦查，但这些权利对于检察机关改变对行为人犯罪行为的定性作用甚微，由

于缺乏中立的第三方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检察机关极易被对案件先入为主的偏

见干扰，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的作用有限。相对不起诉制度中检察机关对被不

起诉人进行入罪化处理，间接剥夺了被不起诉人在审判阶段本可享有的权利。审

判阶段配有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且能保证控辩双方在庭审过程中进行充

分有效的对抗和辩论，可以充分发挥审判活动在认定证据、保障人权、查明案件

事实中的作用。a 相对不起诉决定提前认定被不起诉人有罪，违背了相对不起诉

制度的立法初衷，对被不起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侵害。

a　王志远．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核心要义：评价中心主义［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0（4）：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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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不起诉人对决定不服时救济权利受限

相对不起诉制度中的被不起诉人对决定不服时，只能向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

民检察院申诉，救济力度明显不足。不起诉决定一般是经过检委会集体研究讨论

后决定的，且部分案件会召开听证程序，邀请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等各方参与，

因此极具谨慎性与权威性，被不起诉人向原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申诉，改变不

起诉结果的可能性必然极度渺茫，并且人民检察院的复查决定中包含着撤销不起

诉决定转而提起公诉的可能性，此项势必威胁到被不起诉人坚持申诉的决心。反

观相对不起诉制度中被害人的救济权，就显得更加充分、合理，具有较大实现的

可能性。被害人一方面可以向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检察院的上一级检察院申诉，

一方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上级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可以作为中立的第三

方对案件进行公正的再评估，大大增加了实现被害人诉愿的可能性。因此，相对

不起诉制度没有平等的保护被害人和被不起诉人的救济权利。

（四）与“公诉转自诉”程序存在着衔接瑕疵

相对不起诉中对被不起诉人犯罪化处理后，无法与其后可能发生的“公诉

转自诉”程序良性衔接，有违该程序的设计初衷。“公诉转自诉”程序的设计

目的是保护被害人的诉权，防止检察机关与被不起诉人达成非法交易从而侵犯

被害人权利。然而，该程序设计之始便遭到学界质疑，认为该程序不能保障相

对不起诉决定的可预测性，a 有损检察机关制发决定的权威性以及被不起诉人对

不起诉结果的信任，并且在司法实践中，该程序的运行状况堪忧。相对不起诉

决定已经定性了被不起诉人的犯罪行为，不服该决定的被害人只需要让法院受

理该案件，在承认检察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基础上，法院便可顺理成章的将相

对不起诉决定中的被不起诉人转变为定罪免刑的被告人，此种状况便架空相对

不起诉制度，不能保护被不起诉人的合理预期。若法院不认同检察机关认定的

犯罪事实，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案件存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驳回起诉后，

相对不起诉决定此时也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因为相对不起诉决定虽然错误，

a　龙宗智．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论纲［J］．人民检察，2005（15）：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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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缺乏相关法律规定对此种状况下的不起诉决定如何进行后续处理，只能对该

决定予以维持。a 在相对不起诉决定将被不起诉人行为定性为犯罪后进入“公诉

转自诉程序”的情况下，不论法院是否承认检察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都会造

成司法秩序的紊乱，承认，对一个刑事案件岂有检察机关与法院双重定罪之理？

不承认，对相对不起诉决定又该如何进行后续处理？因此，相对不起诉中对被

不起诉人犯罪化处理与“公诉转自诉”程序存在着衔接瑕疵。

三、完善相对不起诉中被不起诉人的权利保障机制

上文分析了相对不起诉制度中对被不起诉人犯罪化处理的制度缺陷，矛盾

的焦点就在于相对不起诉制度中对被不起诉人作出的“犯罪”定性。当然，这

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密不可分。自古以来，中国的法律制度都是以惩罚犯罪

的思想为基础进行演变的，相对不起诉制度作出的“犯罪”行为定性，似乎是

对被不起诉人的一种惩戒，具有警示作用，而且我国对法律制度的研究更偏重

于实体法，对程序法的设计投入的关注度较少，所以导致属于程序法范畴的相

对不起诉制度中的人权保障机制的设计不够合理。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

追求的目标，我国亟须以人权为价值导向完善我国的相对不起诉制度，优化相

对不起诉中被不起诉人的权利保障机制。对此，笔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一）在立法层面重塑相对不起诉的概念，摒弃“犯罪”的

否定评价

相对不起诉条款中“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二字，是促使相对不起诉

决定具有“犯罪”定性功能、从而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以至于侵犯被不起诉人

的合法权益的始作俑者。相对不起诉制度中“犯罪”的否定评价，等于未经法

院判决而就使被不起诉人受到犯罪标签的负面影响。因此，笔者建议将相对不

起诉条款中的“犯罪”二字删除，“情节轻微”本身可以和“但书”中的“情

节显著轻微”相区分，同时联合后部分的“不需要判处刑罚”“免除刑罚”对

a　宋英辉，吴宏耀．不起诉裁量权研究［J］．政法论坛，2000（5）：11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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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加以限制，以此消除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定罪功能，避免与

现代法治提倡的无罪推定理念相冲突，从而保障被不起诉人的合法权益，使其

更容易接受相对不起诉的处理结果，充分发挥相对不起诉制度案件筛查、庭前

分流以提升诉讼效率的重要功能。

（二）优化相对不起诉制度中的听证程序，保障被不起诉人

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加强不起诉决定的公正性

在相对不起诉制度中，虽然被不起诉人与检察机关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种

不平等的关系，但制度改革的方向依旧是要保障被不起诉人的辩护权可以充分有

效的行使。听证程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固然能增加该制度的公正性与透明

度，但笔者认为更应该邀请中立且具备专业技能的第三方参与，如学者教授或者

员额法官，以此保障被不起诉人能够在一个较为公正的环境中行使自己的辩护权，

避免受到检察机关优势地位的影响而听之任之，使听证程序完全流于形式。

（三）完善申诉制度，保证被不起诉人对决定不服时能够得

到充分有效的救济

现有的相对不起诉制度对于被害人和被不起诉人设立了效果悬殊的救济途

径。相对不起诉制度摒弃“犯罪”的否定评价预计会提高被不起诉人对不起诉

决定的满意度，但立法者依旧不能忽视对被不起诉人不服结果时的救济。前文

分析了被不起诉人向作出决定的检察机关申诉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要想完

善这种不够科学的救济制度，笔者建议平衡被害人和被不起诉人之间的救济力

度，赋予被不起诉人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的权利。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可以

作为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保证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公正性，

以此加强对被不起诉人的救济力度。

（四）健全“公诉转自诉”程序，使其与相对不起诉制度良

好衔接

法院若对被害人不服决定的自诉案件进行重新审查判决被告人有罪，虽然

摒弃相对不起诉决定的“犯罪”评价可以避免一个案件被双重定罪的情况，但



·235·
相对不起诉制度中被不起诉人的权益保障机制探究2021 年 7 月

第 3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l	 https://doi.org/10.35534/al.0303024

依旧不能解决“公诉转自诉”程序侵害相对不起诉决定权威性的问题，依旧损

害了被不起诉人对案件结果的合理预期。笔者建议法院审理由相对不起诉过渡

来的公诉转自诉案件时，只审查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合法性，避免损害司法权威，

保障相对不起诉制度的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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